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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市教基〔2015〕14号

关于下达2015年市直公办高中外招生及

市直民办高中招生计划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市直有关学校：
为利用好我市现有教育资源，充分体现优质资源共享，调动各县（区）的积极性，全面客观评价各县（区）教育质量，经研究决定，市第一中学、市实验中学、市华罗庚中学、市东江高级中学4所市直公办高中及黄冈中学惠州学校、市综合高级中学、惠州光正实验学校3所市直民办高中2015年秋季在全市招收部分高一新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市第一中学、市实验中学、市华罗庚中学、市东江高级中学4所市直公办高中的外招生。
（一）市第一中学、市实验中学、市华罗庚中学、市东江高级中学在本市惠城区以外各县（区）招收高一新生各为200名，各学校外招生指标分配如下：

	招生指标
	一中
	实验
	华罗庚
	东高

	仲恺区
	12
	30
	12
	12

	惠阳区
	49
	49
	49
	49

	惠东县
	60
	50
	60
	60

	博罗县
	58
	50
	58
	58

	龙门县
	16
	16
	16
	16

	大亚湾区
	5
	5
	5
	5

	　合计
	200
	200
	200
	200


（二）上述学校外招班的录取分数线不能低于各校在惠城区的录取分数线；按考生志愿先后和分数高低录取。
二、除上述外招生以外，市华罗庚中学“华萌班”继续向全市招收50名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其中35名向全市招生，不计入市华罗庚中学在各县（区）的外招生指标；15名在新生缴费报到后再向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审核录取。

三、除上述外招班以外，市实验“宏志班”今年向全市招收50名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计入市实验在各县（区）的外招生指标。
四、黄冈中学惠州学校、市综合高级中学、惠州光正实验学校3所市直民办高中招生计划如下：

	学校
	公办收费生
	民办收费生

	
	人数
	范围
	人数
	范围

	黄冈中学惠州学校
	100
	全市，各县区无指标限制
	300
	全市

	市综合高级中学
	130
	城区80人、其他县区50人（其中仲恺区10人、惠阳区9人、惠东县12人、博罗县8人、龙门县8人、大亚湾区3人）
	770
	全市

	光正实验学校
	60
	全市，各县区无指标限制
	588
	全市


五、市第一中学、市实验中学、市华罗庚中学、市东江高级中学所有外招班学生，高中毕业考入大学，在统计高考升学人数及高考表彰奖励方案中，全部按生源地计入该生所在县（区），不再作为市第一中学、市实验中学、市华罗庚中学、市东江高级中学的升学人数计算。     

各县（区）教育局和有关学校，要从全市教育发展大局出发，认真做好外招生的招生工作，积极鼓励和指导学生报读市第一中学、市实验中学、市华罗庚中学、市东江高级中学及市直民办学校公费生，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符合外招生招生条件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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